
彰化縣政府主計處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SD06 

項目名稱 主計人員獎懲作業 

承辦單位 會計決算科 

作業程序 

說明 

一、依據主計人員獎懲辦法及彰化縣政府主計處暨所屬主計人員平

時獎懲補充規定。 

二、本處及所屬主計機構於各類通案性案件或專案性案件辦理完竣

後，研擬獎懲事由及獎懲額度，報本處會計決算科，視案情需

要簽會各業務督導科，簽陳處長核可提本處暨所屬主計機構考

績委員會(以下簡稱考績委員會)審議。 

三、考績委員會審議獎懲案件如有疑義時，得調閱有關資料，必要

時並得通知受考人、有關人員或單位主管到會備詢。 

四、考績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將會議紀錄簽陳處長核定。如處長對

審議結果有意見時，得簽註意見，交考績委員會復議；對復議

結果，仍不同意時，得加註理由後變更之。 

五、獎懲令經處長核定並發布後，應於人事資訊系統登錄當事人之

相關資料，並按月列冊報請行政院主計總處備查。 

六、獎懲令應敘明獎懲之法令依據，並附記教示文字。 

七、一次記一大功以上或一次記一大過以上之獎懲案，須先行報請

行政院主計總處同意後，再由本處依權責發布。如不同意，應

由本處重擬獎懲額度，再提考績委員會審議， 並將會議紀錄簽

陳處長核定。如決議仍為一次記一大功或一大過以上，應重新

檢具具體事由依上開規定報請行政院主計總處審查；如非一次

記一大功或一大過以上，則由本處逕行發布獎懲令。 

八、調離本處及所屬主計機構人員獎懲案件已經核定，惟未發布前

已離職者，仍由本處發布，並送請新任機關將相關資料登錄人

事資訊系統。如在調職後核辦者，由本處列舉獎懲事實，送請

新任機關參辦。 

九、受考人對於獎懲結果如有不服，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

得於收受獎懲令之次日起 30 日內，以書面向本處提起申訴或經

由本處向保訓會提起復審： 

(一)向本處提起申訴： 

1.受考人對於本處所為之獎懲處置認為不當，致影響其權益者，

得於收受獎懲令後於規定期限內繕具申訴書提起申訴。 

2.本處對於申訴事件，應於收受申訴書 30 日內，就請求事項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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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理由函復申訴人，必要時得延長 20 日，並通知申訴人，逾

期未函復，申訴人得逕提再申訴。（申訴函復應附記如不服函

復者，得於 30 日內向保訓會提起再申訴之意旨。） 

3.本處對保訓會查詢之再申訴事件，應於 20 日內將事實、理由

及處理意見，並附有關資料，回復保訓會。 

4.再申訴事件經保訓會決定確定或經調處成立，有拘束各關係機

關之效力。本處應於收受再申訴決定書或調處書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將處理情形回復保訓會。 

(二)經由本處向保訓會提起復審： 

1.受考人對於本處所為之獎懲處置，認為違法或顯然不當，致損

害其權利或利益者（須足以改變公務人員身分，對公務人員權

利有重大影響，或基於公務人員身分所生之公法上財產請求權

遭受侵害等），得於收受獎懲令後於規定期限內，繕具復審書

經由本處向保訓會提起復審。 

2.本處對於受考人所提復審應重新審查原行政處分是否合法妥

當，如認為復審有理由，得自行變更或撤銷原行政處分，並函

知保訓會。 

3.本處自收到復審書之次日起 20 日內，如不為變更或撤銷原行

政處分，應附答辯書及必要之關係文件送保訓會，並抄送復審

人。 

4.復審人仍不服復審結果，得向司法機關請求救濟。 

控制重點 一、 各類獎懲案，應審酌獎懲事由是否符合相關獎懲規定或有類似

慣例可循，並簽會各科。 

二、 一次記一大功以上或一次記一大過以上之獎懲案，須先行報請

行政院主計總處同意，再由本處依權責發布。 

三、 懲處案件提報考績委員會審議時，應視情節需要，請當事人或

其主管列席說明並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如係一次記二大過

者，處分前應以書面通知當事人，給予以書面或言詞為陳述及

申辯之機會，並列入考績委員會會議紀錄。一次記二大過免職

者，應附記處分理由，及不服處分時提起救濟之方法、期間、

受理機關等相關規定。 

四、 處長對於考績委員會審議結果簽註有意見之獎懲案件，應提交

考績委員會復議。 

五、 獎懲令應敘明獎懲之法令依據，並附記教示文字。 

六、 獎懲令經處長核定並發布後，應於人事資訊系統登錄當事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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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料，並按月列冊報請行政院主計總處備查。 

七、 調離本處及所屬主計機構人員獎懲案件已經核定，惟未發布前

已離職者，仍由本處發布，並送請新任機關將相關資料登錄人

事資訊系統。如在調職後核辦者，由本處列舉獎懲事實，送請

新任機關參辦。 

八、 提報獎懲建議函時，應敘明法令依據並隨文檢附相關資料。 

九、 受考人如不服獎懲結果提出申訴或經由本處提起復審時，應依

考績作業有關申訴或復審相關規定程序處理。 

法令依據 一、 公務人員考績法 

二、 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 

三、 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獎懲案件處理辦法 

四、 主計人員獎懲辦法 

五、 公務人員懲戒法 

六、 公務員服務法 

七、 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 

八、 彰化縣政府主計處暨所屬主計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表 

使用表單 一、獎懲建議函 

二、獎懲令 

三、地方各一級主計機構獎懲統計月報表（授權部分） 

四、獎懲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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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政府主計處作業流程圖 
                        所屬主計人員獎懲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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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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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獎懲事實提報獎懲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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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特殊獎懲（一次記一大功以
上或記一大過以上）案件，
報請行政院主計總處審查 

主計處 

 

行政院主計總處審查 

行政院主計總處 
函復通過與否 

再重擬獎懲額度簽陳處長核
可，送請考績委員會審議 

主計處 

 是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函，簽陳處
長核定後發布獎懲令 

主計處 

否 

是否決議仍為一
次記一大功或記
一大過以上 

B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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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將會議紀錄簽陳處長核定 

主計處 



 
彰化縣政府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表 

     年度 

自行評估單位：主計處 

作業類別(項目)：主計人員獎懲作業                      評估日期：＿＿年  月  日 

自行評估情形 
評估重點 

符合 未符合 
評估情形說明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

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

執行。 

   

二、主計人員獎懲作業應注意    
(一) 各類獎懲案之獎懲事由是否符

合相關規定或有類似慣例可
循，並簽會各科。 

   

(二)一次記一大功以上或一次記一
大過以上之獎懲案，是否先行
報請行政院主計總處同意後，
再由本處依權責發布。 

   

（四）懲處案件提報考績委員會審議
時，是否視情節需要，請當事
人或其主管列席說明並給予陳
述意見之機會，如係一次記二
大過者，處分前是否以書面通
知當事人，給予以書面或言詞
為陳述及申辯之機會，並列入
考績委員會會議紀錄。一次記
二大過免職者，是否附記處分
理由，及不服處分時提起救濟
之方法、期間、受理機關等相
關規定。 

   

（五）獎懲令是否敘明獎懲之法令依
據，並附記教示文字。 

（六）獎懲令經處長核定並發布後，
是否登錄於人事資訊系統，並
按月列冊報請行政院主計總處
備查。 

（七）調離本處及所屬主計機構人員
獎懲案件已經核定，惟未發布
前已離職者，是否仍由本處發
布，並送請新任機關將相關資
料登錄人事資訊系統。如在調
職後核辦者，是否由本處列舉
獎懲事實，送請新任機關參辦。 

（八）提報獎懲建議函時，是否敘明 
法令依據並隨文檢附相關資
料。 

(九）受考人如不服獎懲結果提出申
訴或經由本處提起復審，本處
是否依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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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評估情形 
評估重點 

符合 未符合 
評估情形說明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註：1.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評估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評估。 

2.自行評估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評估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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